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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县域两栖类和爬行类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 

 

1 适用范围 

本规定规范了两栖类和爬行类调查与评估主要内容、要求和技

术方法。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县域内两栖类和爬行类调查

与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2016）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物》（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2014） 

3 术语和定义 

3.1 样线法 

在调查样区内沿选定的一条路线记录一定空间范围内出现的物

种相关信息的方法。 

3.2 围栏陷阱法 

围栏陷阱法由围栏和陷阱两部分组成。围栏可使用动物不能攀

越或跳过的、具有一定高度的塑料篷布、塑料板、铁皮等材料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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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成直线或折角状。在围栏底缘的内侧或（和）外侧，沿围栏挖

埋一个或多个陷阱捕获器，陷阱捕获器可以是塑料桶或金属罐。 

3.3 人工掩蔽物法 

在两栖动物活动场所设置人工掩蔽物，形成一个适宜的隐蔽环

境，吸引两栖动物匿居其中，从而得到两栖动物的种群信息的方法。 

3.4 人工庇护所法 

用竹筒或者 PVC 管捆绑在树上或者固定在地上，形成两栖动物

的庇护所，从而获得树蛙类的成体、幼体、蝌蚪或者卵块的方法，

适用于树栖性蛙类。 

3.5 标志重捕法 

在一个边界明确的区域内，捕捉一定数量的动物个体进行标记

后放回，经过一定时间后，再进行重捕并计算该物种种群数量的方

法。 

3.6 鸣声计数法 

指在繁殖季节，通过动物的鸣声确定物种种类、评估种群数量

的一种调查方法。 

4 调查与评估原则 

4.1 科学性原则 

调查与评估应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采用科学的技术方法，评

估县域生物多样性现状、受威胁因素以及保护状况，并提出针对性

保护措施或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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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面性原则 

应覆盖调查区域内各种生境类型以及不同的海拔段、坡位、坡

向，尽可能覆盖更多的工作网格。 

4.3 重点性原则 

在县域内生境质量好、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如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等重点网格，应增加调查强度。 

4.4 可达性原则 

调查线路应根据调查区域实地情况、安全与保障条件合理规划。 

5 调查与评估内容 

5.1 调查内容 

县域内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物种组成、分布、生境、威胁因子

和保护现状。 

5.2 评估内容 

（1）评估县域物种多样性； 

（2）评估县域内珍稀濒危物种受威胁状况； 

（3）评估县域内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状况。 

6 工作流程 

6.1 调查准备 

（1）收集整理历史调查、动物志、报告、文献、标本、数据库

等资料，构建县域两栖类和爬行类的初步名录； 

（2）收集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土壤、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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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农林业以及当地的社会人文、经济状况和影响生物物种生存

的建筑设施等资料，编制调查与评估实施方案； 

（3）准备调查工具与设备； 

（4）组织调查队伍，开展调查与评估技术培训和野外考察安全

培训，调查人员应具有野外调查技能、掌握数据记录规范。 

6.2 外业调查 

（1）根据调查对象与调查内容，结合调查区域的地形、地貌、

海拔、生境等，确定调查方法，设置调查样线； 

（2）选择合适的时间开展调查，采集标本，做好相应的调查记

录，并拍摄生境及物种的照片。 

6.3 内业工作 

（1）对采集的标本和照片进行整理和鉴定，标本要鉴定到种，

鉴定后的标本应妥善保存、备查； 

（2）编制县域两栖类与爬行类物种名录； 

（3）编写调查与评估报告； 

（4）将调查数据与结果上报。 

7 调查技术方法及要求 

7.1 调查指标 

（1）物种：种类，数量； 

（2）分布：物种分布点的经纬度与海拔； 

（3）生境状况：生境类型、土壤类型、地形、地貌等。生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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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见附录 A表 A.1； 

（4）干扰因素：环境污染、生境退化、自然灾害、人类干扰、

外来入侵物种等。干扰因素分类及强度见附录 B表 B.1 和 B.2。 

7.2 调查时间与频次 

结合类群特点，每年至少调查 2 次，原则上涵盖繁殖期和非繁

殖期，年际重复调查。同时针对特殊珍稀濒危物种的繁殖期增加调

查次数。 

7.3 调查方法选择 

调查方法以样线法为主，根据所调查物种生物学特性辅以其他

调查方法。 

7.4 调查方法 

7.4.1 样线法 

7.4.1.1 样线布设要求 

调查样线的设置应注意全面性、重点性及可达性；样线的布设

要尽可能全面，分布在整个调查地区内的各代表性生境，避免在某

些地区产生漏空。样线法调查记录表见附录 C 表 C.1。 

7.4.1.2 调查样线数量 

（1）面积小于 2000 km
2
的县，调查覆盖所有工作网格（工作网

格划分见附录 D）；面积 2000～4000 km
2
的县，调查工作网格不少于

30 个；面积 4000～10000 km
2
的县，调查工作网格不少于 40 个；面

积大于 10000 km
2
的县，调查工作网格不少于 5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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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个网格每次调查样线 2～3 条，重点网格增加样线数量。

对于海拔高差大于 500m 的重点工作网格，海拔每上升 500 m，在相

应的海拔段内增设一条调查样线。样线宽度 2～10 m。样线与样线之

间最少相隔 500 m。夜行性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应设置夜间样线。 

7.4.1.3 样线长度 

山区不少于 200 m，平原不少于 500 m。如果山区达不到 200 m

的最低样线长度，酌情增加样线条数。 

7.4.1.4 样线编号方法 

调查样线的编号采取“县级行政区代码”+“调查对象类型代号”

+“样线序号”的方式。县级行政区代码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 GB/T 2260》，调查对象为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amphibians 

reptile），代号为“AMR”，样线(route)序号以 R0001、R0002、

R0003……为序。如：汶川县境内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的第一条调查

样线记为“513221AMRR0001”。 

7.4.2 围栏陷阱法 

7.4.2.1 调查次数与要求 

每年 2～3 次，连续 10 天，建议每天检视（对于分布较远的陷

阱，可以隔天检查）。对于水位变动较大的河湖周边的陷阱，建议随

水线距离，增补调查点，保持不同季节的陷阱距离水线位置一致。

在雨季防止雨水注满陷阱。 

对于落入陷阱中的其他动物，如小型兽类等，在有鉴别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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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建议记录。 

围栏陷阱法调查记录表见附录 C表 C.2。 

7.4.2.2 调查陷阱编号方法 

调查陷阱的编号采取“县级行政区代码”+“调查对象类型代号”

+“陷阱序号”的方式。县级行政区代码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GB/T 2260》，调查对象为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代号为“AMR”

（amphibians reptiles），陷阱(trap)序号以 PT0001、PT0002、

PT0003……为序。例如：汶川县境内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的第一个

调查陷阱记为“513221AMRT0001”。 

7.4.3 人工掩蔽物法 

7.4.3.1 技术要求 

在放置掩蔽物的地方，下挖 5 cm，形成足够的隐蔽空间，坑底

铺放一些草叶，形成一个适宜的隐蔽环境。各样区统一掩蔽物，建

议用尺寸统一的瓦片、木片（尺寸如 30cm×20cm 或以上），间距 1～

5m，3～5个 5×5 个掩蔽物的样方。建议每天早晨 8～10 点调查 1次

（对于分布较远的掩蔽物样方，可以隔天检查），连续 10 天。该法

可与标志重捕法配合使用。 

人工掩蔽物法调查记录表见附录 C 表 C.3。 

7.4.3.2 人工掩蔽物法编号方法 

人工掩蔽物法的编号采取“县级行政区代码”+“调查对象类型

代号”+“掩蔽物序号”的方式。县级行政区代码参考《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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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0》，调查对象为两栖爬行动物

（amphibians reptiles），代号为“AMR”，掩蔽物（artificial cover）

序号以 AC0001、AC0002、AC0003……为序。如：汶川县境内两栖爬

行动物的第一个人工掩蔽物调查记为“513221AMRAC0001”。 

7.4.4 人工庇护所法 

7.4.4.1 适用范围 

热带雨林区树栖物种。 

7.4.4.2 技术要求 

在 10 m×10 m 的样地（面积 100m
2
）布设 100 个竹筒（或 PVC

桶），挑选树栖物种常选择的产卵树 25 棵，每棵树捆绑固定 4 个竹

筒（或 PVC 桶），2 个竹筒离地面 70 cm，2 个离地面 150 cm；竹筒

长 15～18 cm，根据调查物种的大小调整筒内径大小；竹筒内加入 5～

10cm 的水。建议每 3天调查一次。 

人工庇护所法调查记录表见附录 C 表 C.4。 

7.4.4.3 人工庇护所编号方法 

人工庇护所法的编号采取“县级行政区代码”+“调查对象类型

代号”+“庇护所序号”的方式。县级行政区代码参考《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0》，调查对象为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

（amphibians reptiles），代号为“AMR”，庇护所（artificial refuge）

序号以 AR0001、AR0002、AR0003……为序。如：汶川县境内两栖类

和爬行类动物的第一个人工庇护所调查记为“513221AMRAR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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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标志重捕法 

7.4.5.1 技术要求 

推荐使用基于无线识别技术的电子标签和扫描仪来进行两栖类

和爬行类动物的标志重捕。 

电子标签米粒大小，每个电子标签均有单独的编号且可通过扫

描仪读取。两栖动物通过注射器将电子标签注入动物体内，注射位

置以胯部皮肤上方为宜，该部位皮肤最疏松，而且远离重要的脏器。 

爬行类中，对于壁虎和小型蜥蜴类可采用剪指（趾）法标记，

对于蛇、龟鳖类和大型蜥蜴可采用注射电子标签的方法进行标记，

对于龟类还可以在龟壳边缘刻痕或钻孔进行标记，对于鳄鱼可在尾

部突出的鳞片上固定彩色塑料片进行标记。 

标记物和标记方法不应对爬行动物的身体产生伤害；标记不可

过分醒目；标记应持久，足以维持整个调查时段。 

标志重捕法调查记录表见附录 C表 C.5。 

7.4.5.2 标志重捕法编号方法 

标志重捕法的编号采取“县级行政区代码”+“调查对象类型代

号”+“标志重捕序号”的方式。县级行政区代码参考《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0》，调查对象为两栖爬行动物

（amphibians reptiles），代号为“AMR”，标志重捕（mark-recapture）

序号以 MR001、MR0002、MR0003……为序。如：汶川县境内两栖爬行

动物的第一个标志重捕调查记为“513221AMRMR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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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鸣声计数法 

7.4.6.1 适用范围 

适用于两栖类调查。 

7.4.6.2 技术要求 

根据两栖类的鸣叫声确定种类的方法，通常结合样线法进行，

调查者按一定线路行走，记录调查路线一定范围内正在鸣叫的物种

种类、鸣叫个体的数量。同时，可使用录音设备录音备份。 

鸣声计数法调查记录表见附录 C表 C.6。 

7.4.6.3 鸣声计数法编号方法 

鸣声计数法的编号采取“县级行政区代码”+“调查对象类型代

号”+“鸣声计数序号”的方式。县级行政区代码参考《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0》，调查对象为两栖爬行动物

（amphibians reptiles），代号为“AMR”，鸣声（call count）计

数序号以 CC0001、CC0002、CC0003……为序。如：汶川县境内两栖

爬行动物的第一个鸣声计数调查记为“513221AMRCC0001”。 

8 标本采集与鉴定 

8.1 标本采集 

在调查过程中要收集标本及其他相关资料，保留可靠凭证。列

入国家一级保护物种名录的物种严禁采集标本，只需提供照片。 

8.2 标本编号 

标本统一编号格式为“县级行政区代码”+“采集动物序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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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号起编，以四位数字表示）”的方式。 

8.3 标本鉴定 

标本鉴定到种和种下等级。进行标本鉴定时，主要依据《动物

志》（两栖纲和爬行纲）、《中国两栖动物及其分布彩色图鉴》《中国

两栖动物检索及图解》《中国蛇类》等，并结合各标本馆馆藏标本。 

9 物种名规范 

物种学名以最新版《国际动物命名法规》为标准。科名必须符

合《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第 VIII 章之规定。属名称应当符合《国际

动物命名法规》第 IX 章之规定。高于种的分类阶元的名称由一个拉

丁文单词构成，种的名称由属名+种名构成，亚种的名称由属名+种

名+亚种名构成，当存在亚属这一分类阶元时，亚属的名称可以通过

属名+（亚属名）+种名来体现，但是括号中的亚属名并不是动物学

名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可参考《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专辑》《中

国动物主题数据库》（http://www.zoology.csdb.cn），《中国生物物

种名录》（http://www.sp2000.cn）或通过 Index to Organism Names

（ION，http://www.organismnames.com）进行核准。 

物种中文名基于《中国动物志》，统一采用中文正名。可参考《中

国 脊 椎 动 物 红 色 名 录 专 辑 》《 中 国 动 物 主 题 数 据 库 》

（ http://www.zoology.csdb.cn ），《 中 国 生 物 物 种 名 录 》

（http://www.sp2000.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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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照片要求 

10.1 拍摄要求 

（1）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野外调查时拍摄的照片应该包含以下

内容： 

a.生境照片。每条样线不少于 5 张生境照片。其中每条样线或

每个样方必须包含1张以生境为背景、GPS定位仪屏幕为前景的照片。

GPS 定位仪屏幕上显示内容为调查点的地理位置信息。 

b.物种照片。能准确反映出该物种的外在形态特征，两栖类每

个物种照片不少于 3 张，包括背面、腹面或者反映物种分类特征的

照片。 

（2）照片要求清晰、自然，能准确反映动物形态特征。每张照

片上显示由相机内置的拍摄日期与时间。 

10.2 照片命名 

（1）生境照片命名以“样线或样点编号”-“HT”-“照片序号

（从 0001 号起编，以四位数字表示）”的形式命名； 

（2）物种照片以“标本编号”-“物种拉丁名”-“照片序号（从

0001号起编，以四位数字表示）”的形式命名，如513221AMRR0001Rana 

amurensis0001。 

10.3 照片的大小及格式 

提交照片文件数据格式为 JPEG 或者 TIFF 格式，照片像素原则

上不小于 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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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评估指标及要求 

11.1 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主要分为多样性现状评估、受威胁评估和保护评估。

评估指标见表 1。 

表 1 县域两栖类和爬行类评估指标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评估参数 

物种多样

性现状 

物种丰富度 物种种数 

物种新记录 新记录的种类和数量 

物种特有性 特有物种比例 

珍稀濒危物种 珍稀濒危物种数量 

受威胁情

况 

受威胁程度 物种红色名录指数 

受威胁因素 

外来物种影响 

人为活动影响，如栖息地破坏、人工

捕杀、水体污染、围湖造田、围湖造

林等 

保护空缺 保护空缺 

未纳入自然保护区管护范围的高多

样性区域 

亟待重点保育的物种 

11.2 指标处理与分析 

基于县域调查结果进行指标分析与评估。指标处理与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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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录 E。 

12 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 

（1）严格按照本规定要求设计调查方案、开展调查记录、采集

制作标本与分析评估； 

（2）规范填写调查数据，并在调查记录表中填写调查者姓名，

记录表保存完整，原始数据记录随项目报告一起归档保存； 

（3）由两栖类和爬行类专业技术人员完成标本鉴定，并在标本

鉴定标签上填写鉴定人和鉴定日期； 

（4）及时进行数据上传和备份。将所有调查数据的电子文档上

传至数据库，并进行备份。定期检查备份数据，防止由于存储介质

问题引起数据丢失； 

（5）建立调查与评估数据审核程序，邀请专家对上报数据与信

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发现错误与遗漏应及时更正与补充； 

（6）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野外工作应避免单人作业，注意自然

灾害，防止蛇虫伤害，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野外调查工作。 

13 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调查评估报告与物种名录编制 

13.1 调查与评估报告编写格式 

包括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 

（1）工作报告由封面、目录、正文等组成。正文内容包括：工

作目标、工作内容、考核指标及完成情况、主要成果、主要结论、

经费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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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报告由封面、目录、正文、致谢、参考文献、附录等

组成。正文内容包括：区域概况、前期调查基础、调查方案、调查

结果与分析、结论与建议。 

13.2 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物种名录编制 

野外调查完成后，基于野外调查结果，编制县域两栖类和爬行

类动物物种名录。名录应附凭证，包括照片、标本、鸣声、卵或者

DNA 序列等信息的编号。县域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物种名录格式见附

录 F表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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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生 境 类 型 表  

 

表 A.1  生境类型表 

层次 1 层次 2 层次 1 层次 2 

A 森林 

1.常绿阔叶林 

2.落叶阔叶林 

3.常绿针叶林 

4.落叶针叶林 

5.针阔混交林 

6.稀疏林 

F 城镇 

1.居住地 

2.乔木绿地 

3.灌木绿地 

4.草本绿地 

5.工业用地 

6.交通用地 

7.采矿场 

B 灌丛 

1.常绿阔叶灌木林 

2.落叶阔叶灌木林 

3.常绿针叶灌木林 

4.稀疏灌木林 

G 荒漠 

1.沙漠/沙地 

2.苔藓/地衣 

3.裸岩 

4.裸土 

5.盐碱地 

C 草地 

1.草甸 

2.草原 

3.草丛 

4.稀疏草地 

H 冰川/永久积

雪 
冰川/永久积雪 

D 湿地 

1.森林沼泽 

2.灌丛沼泽 

3.草本沼泽 

4.湖泊 

5.水库/坑塘 

6.河流 

7.运河/水渠 

I 裸地 

1.沙漠/沙地 

2.裸岩 

3.裸土 

E 农田 

1.水田 

2.旱地 

3.乔木园地 

4.灌木园地 

J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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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干 扰 类 型 及 干 扰 强 度 划 分 方 法  

 

干扰类型分类参见表 B.1。 

表 B.1 干扰类型分类表 

干扰来源 具体类型 干扰来源 具体类型 

人

为

干

扰 

农林 

牧渔 

活动 

毁林、毁草开垦 自

然

干

扰 

气象 

灾害 

台风 

围湖造田\造林 暴雨 

采集 洪涝 

林木砍伐 干旱 

狩猎 寒潮 

放牧 其他（具体说明） 

捕捞 地质 

灾害 

地震 

草地围栏 滑坡 

其他（具体说明） 泥石流 

开发 

建设 

矿山开发 崩坍 

路桥建设（公路、铁路、

桥梁、隧道等） 

地面塌陷 

房屋建造 其他（具体说明） 

旅游开发 生物 

灾害 

病害 

水坝建设 虫害 

其他（具体说明） 草害 

环境 

污染 

土壤污染 鼠害 

水污染 外来物种入侵 

大气污染 其他（具体说明） 

噪声污染 火灾 火灾 

其他（具体说明） 其他 （具体说明） 

其他 （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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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强度分级参见表 B.2。 

表 B.2 干扰强度分级表 

影响强度等级 状况描述 

强 生境受到严重干扰；植被基本消失；野生动物难以栖息繁衍。 

中 生境受到干扰；植被部分消失，但干扰消失后，植被仍可恢复；野

生动物栖息繁衍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仍可以栖息繁衍。 

弱 生境受到一定干扰；植被基本保持原有状态；对野生动物栖息繁衍

影响不大。 

无 生境没有受到干扰；植被保持原有状态；对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没有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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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调 查 记 录 表  

 

表 C.1  样线法调查记录表 

样线编

号 
 

网格编

号 
 地点  调查人  

日期  
开始时

间 
 

结束时

间 
 

起点经

度 
 

起点纬

度 
 海拔  

终点经

度 
 

终点纬

度 
 

海拔  
样线长

度 
 天气  温度  

湿度  水温  
生境类

型 
 

干扰类

型 
 

干扰强

度 
 备注  

序号 中文名 学名 成体 亚成体 幼体 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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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围栏陷阱法调查记录表 

陷阱编

号 
 

网格编

号 
 地点  调查人  

布设  
检查（年

月日时） 
 经度  纬度  

海拔  天气  温度  湿度  

生境类

型 
 

干扰类

型 
 

干扰强

度 
 备注  

序号 中文名 学名 成体 亚成体 性别 体重/g
体长

/cm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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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人工掩蔽物法调查记录表 

掩蔽物 

编号 
 网格编号  地点  调查人  

覆盖物 

材料 
 大小  数量  

排列方

式 
 

日期  
检查时间 

/年月日时 
 天气  温度  

湿度  经度  纬度  海拔  

生境类

型 
 干扰类型  

干扰强

度 
 备注  

序号 中文名 学名 成体 亚成体 性别 体重/g
体长

/cm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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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人工庇护所法调查记录表 

庇护所 

编号 
 

网格编

号 
 地点  

布设日

期 
 

经度  纬度  海拔  调查人  

庇护所材

料 
 大小  数量  

排列方

式 
 

检查时间 

/年月日时 
 天气  温度  湿度  

生境类型  
干扰类

型 
 

干扰强

度 
 备注  

序号 中文名 学名 成体 亚成体 幼体 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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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5 标志重捕法调查记录表 

观测样地  
样方编

号 
 调查人  

检查时间 

/年月日时 
 

开始时间  
结束时

间 
 经度  纬度  

海拔  天气  温度  湿度  

生境类型  
干扰类

型 
 

干扰强

度 
 备注  

序号 中文名 学名 性别 
标记

号 
生境 

重补 

备注重捕时

间 

标记

号 

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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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  鸣声计数法调查记录表 

鸣声点编

号 
 

网格编

号 
 地点  调查人  

经度  纬度  
检查时间 

/年月日时 
 海拔  

天气  温度  湿度  
生境类

型 
 

干扰类型  
干扰强

度 
 备注  

序号 中文名 学名 成体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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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全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调 查 网 格 设 置  

 

1 空间坐标系统 

大地基准：采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高程基准：采用“国家高程基准”； 

投影方式：全国采用 Albers 等面积割圆锥投影，其第 1、第 2

标准纬线和中央经线分别为北纬 27 度、45 度和东经 105 度；区域采

用高斯克吕格投影。 

2 创建网格 

采用分辨率 10 km × 10 km，将全国划分为共获得 97109 个网格

（图 D.1）。 

全国网格四至范围为：上下（5926515.209684 m，1876585.548743 

m），左右（-2638293.110529 m，2211625.887005 m）。 

3 网格坐标与编号方式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生成包含每个网格 4 个顶点的文件，然

后获得每个网格 4 个顶点的经纬度坐标。 

网格采用 8 位编号，前四位为（X 坐标+5000）/10 取整后乘以

10，后四位为 Y坐标/10 取整后乘以 10，X、Y坐标均以 km 表示。 

4 工作网格的识别 

从全国陆域 10 km×10 km 网格中选取与调查县域有共同区域的



 

26 

网格，若网格内县域面积≥25 km
2
（即网格面积的 25%），则该网格

视为工作网格。 

5 重点网格识别 

在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域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调查工作的重点区域。若工作网格中重点

区域面积≥50 km
2
（即网格面积的 50%），则该网格视为重点网格。 

 

图 D.1 全国陆域 10km×10km 网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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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评 估 指 标 处 理 与 分 析 方 法  
 

1 物种总数 

分别统计调查区域内的两栖类和爬行类物种总数以及不同生态

系统类型中的两栖类和爬行类物种数。 

植被类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1:1 000 000）》的植被

分类标准，划分到植被亚型。 

2 新记录的种类和数量 

统计历史调查资料中没有记录，而在本次调查中新发现与记录

到的物种及种数。 

3 特有物种比例 

分别统计调查区域内的中国特有种比例和地方特有种比例。 

计算公式: 

100% 

式中： ——特有种的比例； 

——调查区域内的特有种的种数，个； 

——调查区域内的物种总种数，个。 

4 受威胁物种数量 

统计调查区域内被纳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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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卷》中的受威胁物种数量，包括极危物种（CR）、濒危物种（EN）

与易危物种（VU）物种。 

5 物种红色名录指数 

基于《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对物种的红

色名录等级分类进行指数计算。计算公式为： 

1
∑ ,

·
 

式中： ——为物种红色名录指数； 

, ——在 t 评估时段，物种 s 的红色名录等级 c 的权重； 

——“灭绝（extinct）” “野外灭绝（extinct in the wild)” 

“区域灭绝（regional extinct)”的权重； 

—— 当前评估的物种总数。应排除 “ 数据缺乏（data 

deficient）”的物种数以及在第一次评估中就已经灭绝的物种数。 

各红色名录等级的权重设置为： 

无危（least concern）——0； 

近危（near threatened）——1； 

易危（vulnerable）——2； 

濒危（endangered）——3； 

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4； 

灭绝（extinct）、野外灭绝（extinct in the wild)、区域灭

绝（regional extinc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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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来物种影响 

6.1 外来物种累积总数 

统计调查区域内外来物种的总种数。 

6.2 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影响的外来入侵物种 

统计大面积发生、产生显著生态影响的外来入侵物种与种数，

并利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其影响程度。 

7 人为活动影响 

基于野外调查与资料数据分析，利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

分析人为活动对调查区域两栖类和爬行类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及其程

度。如栖息地破坏、人工捕杀、水体污染、围湖造田、围湖造林等。 

8 未纳入自然保护区管护范围的高多样性区域 

基于两栖类和爬行类物种多样性分布与自然保护区分布，识别

未纳入自然保护区管护范围的高多样性区域。 

9 亟待重点保护的物种 

从物种分布、种群数量、种群更新能力、适宜生境的质量与范

围、已有保护措施等五个方面，根据调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估，识别

种群数量稀少、受威胁程度严重、需要重点保护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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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县 域 两 栖 类 和 爬 行 类 动 物 物 种 名 录 格 式  

 

表 F.1  县域两栖类和爬行类物种名录 

序号 种名 学名 保护等级 IUCN 等级 标本号 照片号 其他凭证号 

1        

2        

3        

……        

 

 


